
附件2

福建江夏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承诺书

项目编号：                    二级学院（部）（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执行时间：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为确保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顺利实施，本项目承诺遵守以下条款要求：

1.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保证有充足时间精力完成项目。

2.遵守财经纪律，廉洁自律，项目经费严格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有关规定执行，专款专用。指导教师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学生的项目经费，指导学生根据已批准的项目经费金额合理制定或调整经费使用计划。学生根据经费使用计划和实际情况合理使用项目经费，不得挪用项目经费做任何与项目无关事宜。
3.接受学校和学院对本项目的检查与监督。

4.指导教师应认真履行职责，指导学生科学选题、规范填写项目申报书、合理制定实施计划和经费预算；定期指导学生开展项目，及时掌握学生项目进展情况，帮助学生解决项目执行中所遇到的难题，重视学生各项能力的培养，审阅并填写“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过程记录册”，总检查次数不少于六次；指导并督促学生按时提交中期检查报告书，指导学生总结、整理和撰写项目结项报告书，对项目及相关材料进行检查，客观撰写评语和具体建议，指导学生认真准备答辩材料。

5.学生应仔细学习研读《福建江夏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及相关附件材料，了解并遵守相关规定流程；主动定期与指导教师联系交流，如实汇报项目进展，及时请教问题，认真执行项目计划和指导教师意见；如实、详细填写过程记录册，每两周填写一次过程记录，并主动提交指导教师审阅；保证项目在毕业前提前一学期完成，按照学校要求认真填写并按时提交中期检查报告书、结项报告书及有关研究成果、项目经费决算（含使用明细)、仪器设备验收证明等材料；尽量争取通过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锻炼自身各项素质能力、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创业能力。

6.因本项目组人员主观原因致使项目无法执行的，将视情况退回部分或全部资助经费。

7.若项目未能按要求正常中期检查或结项，同意由学院或学校直接统筹变更项目组或指导教师。

8.项目组的成果如需保密，遵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9.项目组的发明或创造专利权等归属学校。

10.本承诺书由本项目全体成员及指导老师签字并经项目管理办公室确认后生效，如有违反，本人愿承担相应责任。 

11.本承诺书作为项目管理和经费划拨的依据，一式三份，项目管理办公室、院（部）、项目组各执1份。

项目组成员（签字）: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